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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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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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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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旋
乾
轉
坤
之
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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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
大
比
九
牛
二
虎 效
速
似
風
馳
電
掣 

爲參茸雖好

未
必
人
人
可
服 
未
必
時
時
可
服

惟
華
夏
添
精
丸
， 

處
方
巧
妙
：
煉
製
得
宜
：
用
法
簡
便
：

健
腎
補
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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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屬
各
埠
代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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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城
坤)
德
隆
號 
(
雲
埠)
元
發
號 
金
利
源 
合
生
號

中
原
興 
廣
濟
堂

(
滿
埠)
泗
盛
號 
(
都
城)
福
源
公
司

—**

^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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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埠121:

备
種
畫轴
尊
售 

華
仁
一
隶
周
智
彗y

一e 
此書內分資千敏百餘類各裡 

英一2

烹脚法有華英文解明業厨工 

書
目
印
備
函
索
卽
信 

者得此善本不係獲壹良師 

&
夜
半
鵑
聲
官
元
四
毫 

4

英
語
會
語
鑰d
.儿
五
毫

㊀
南
京
党
府
在
名
義
上
須
承
認
僞
滿
洲
國
。。 

㊁
中
國
勿
以
資
財
接
濟
義
勇
軍
討
伐
僞
國
一 

日
長
城
以
南
壹
帶
須
改
作
中
立
地
带
。
中
國
不 

得
駐
展
其
間
。-
。
倭
寇
允
取
消
漢
口
與
天
津
租 

界
。暨
內
河
航
權
及
重
訂
各
項
條
約
、。 

又
粤
省
方
面
謂
日
賊
尤
於
經
濟
及
財
政
上
協
助 

南
京
黨
府
。
以
便
完
成
賊
國
之
亞
洲
門
羅
主
義 

•
于
學
忠
對
倭
軟
化

食
謂
不
欲
糜
爛
天
津

天
津.廿
二
日
電"
本
日
河
北
省
政
府
主
席
干
學 

忠
語
報
界
訪
員
云
「如
倭
寇
欲
據
大
津
。
余
將 

不
抗
阻>
』、。蓋
余
不
欲
糜
爛
太
津♦
，如
往
年
上 

海
被
糜
爛
一
般
一
云
。

天
津
已
受
賊
軍
威
脅
。此
項
成
脅
是
日
吿
加
増 

。。蓋
本
日
有
賊
軍
轟
炸
機
數
架
存
天
津
空
際
盤 

桓
也
。。

查
于
學
忠
在
河
北
省
所
部
之
兵
有
人
萬
上
衆;
 

其
司
令
部
則
設
於
天
津
云

A
婚
姻
指
南
貳
元

▲
淞
滬
血
戰
囘
憶
錄
一
元
或
毫

▲
百
界
奇
書
K

觀
八
毫 
▲
分
雪
芳
艷
史 

五
毫 

◎
藻
香
吟
館
第
四
塲
對
題
求 

攵
廿
北
土
道
客
馬
水
竹(
左
鹿
盧
)
旗
比
收
美
銀
貳 

孝
塵
曲
人
文
官
魚
烟
梅(
右
戦
朝
)
毫
五

、萄
辰
戈
尼
音
女■
，悬七我
比收美 

雙
單
聯
准
于
民
國
卄
貳
今
九
月
什
五
號
載
卷
彙
送
大 

坤
孜
修
學
校
校
長

馮
子
壽
先
生
評
閱

是
塲
特
別
加
賞

一首名洋庄最新交際全書二冊 
〉首名洋庄尺牘成語辭典 
一 本

电工)
二名實業致富全書 

套
翼~
二各刷匣̂
郷酸嫌偵探 
一 館 

能
三
名
洋
庄
聊
齋
誌 

本
理
二
名
錦
匣
福
爾
摩
期
小
說 
一 套 

四名名人尺牘 

一套 

三名洋庄聊齋誌 

東
五
名
中
國
名
勝
風
景 

一 册6
四名名人尺牘

聯
六
至
十
每
最
新
小
說

一 本
資套

北
京
愛
國
華
人
刺M

l

卒

机
聯

五
名
北
譽
苑
名
勝 

啜册

一殿軍柏架新式墨水筆 
一枝 
一殿軍柏架新式墨水筆 
壹枝 

欲知謝敎章程如何睛列明尊址寄來當卽將聯榜奉上 

Sou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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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lace

 

San

 Francisco-  

C
alif,  U

,  S,  A,

天
津
廿
日
電
。C

現
目
北
京
情
形
嚴
重 
因
有
倭 

便
舘
之
哨
兵 
一 名
、
被 
一 名
愛
國
華
人
攻
擊
。、 

該
華
人
乘
自
動
車
經
過
該
使
舘
門
前
時
。一 倏
由 

車
中
躍
出
。。"
刀
猛
刺
該
哨
兵
之
頭
部
：
該
哨 

兵
雖
負
傷 

61 重
。。但
仍
能.擒
獲
該
刺
客
。-
轉
交 

倭
寇
憲
兵
看
管
二
事
後
；
賊
使
館
衙
隊
人
數
驟 

增
：
使
館
四
週
增
置
沙
包
，據
賊
使
館
代
辦
中 

山
氏
稱
；
現
目
情
形
非
常
嚴
重
。。而
賊
使
館
衙 

■
司
令
官
亦
謂
北
方
華
人
雖
非
負
反
對
日
賊
之 

責
任
：
但
華
南
兵
士
與
學
生
時
在
北
京
城
內
遊 

行
者
甚
衆 
。故
日
賊
宜
阻
止
此
等
南
方
兵
士
與 

學
生
向
日
賊
挑
釁
云
。。

上
述
之
案
未
發
生
以
前
〉。賊
僑
在
北
京
域
內
曾 

有
多
次
被
華
人
毆
擊
與
受
石
擲
擊
或
被
詛
罵
、 

故
將
來
再
有
此
等
事
件
發
生
。則
必
惹
起
雙
方 

大
衝
突
。。倭
使
舘
代
辦
中
山
氏
擬
將
北
京
城
之 

賊
僑
千
名
遷
入
使
舘
界
內
居
住
。。

■
日
宼
要
求
禁
我
軍
入
北
京 

天
津
廿
日
電:
獸
國
使
館
南
隊
統
帶 
。是
日
要 

求
何
應
欽
禁
止
由
前
線
撤
離
之
華
軍
。
入
駐
北 

京
云
)
。

， 

• 

•
美
領
勸
僑
民
遷
居
租
界 

天
津
廿
日
電
CO
是
日
轩
本
處
美
總
管
事
洛
赫
脫 

氏
。。正
式
通
吿
天
津
美
僑
遷
居
外
國
租
界
。。以 

求
安
全
。。

•

倭
貨
充
斥
於
詹
美
架
島 

▲
英
當
道
無
法
禁
倭
貨
入
口 

詹
美
架
島
傾
士
頓
城
廿
日
電
。。數
星
期
前
本
處 

議
會
因
廉
賤
之
倭
貨
充
斥
於
詹
美
架
島
内
CO
曾 

禀
求
英
政
府
拓
殖
部
長
設
法
禁
止
倭
貨
運
銷
於 

詹
美
架
島
：
是
日
英
京
拓
殖
部
長
已
囘
電
。一
謂 

此
事
不
能
辦
到
。。本
處
當
道
接
此
訊
後"
對
之 

一
大
不
滿
意;
但
亦
無
可
如
何
一。 

一 

■
盟
會
派
員
赴
南
美

▲
監
督
玻
巴
兩
國
停
戰

日
內
瓦
卜
八
日
電•
。是
夕
國
聯
行
政
院
決
選
任 

委
員
數
名
至
南
美
洲
固
嚙
嘲
區
。
以
便
監
督
玻 

斐
利
亜
與
巴
拉
圭
兩
國
軍
鎵
停
戰
一
兼
使
兩
國 

提
條
件
、，以
備
由
盟
會
出
而
仲
裁
。。致
兩
國
言 

歸
於
好
。。蓋
饋
兩
國
假
已
厭
戰
。。曾
求
盟
會
爲

◎
代 
郵

各
埠
僑
胞
公
鑒
弟
等
於
本
月
廿
三
日
致
雲
高
華
埠
華
僑
拒
日
救 

國
會
辭
職
豊
函
文
日
「逕
啟
者
弟
等
前
彖
僑
胞
諸
君
不
以
驚
船 

見
棄
選
爲
雲
高
準
埠
華
僑
拒
日
敕
國
會
職
員
本
應
竭
我
棉
力
爲 

國@
 馳
無
如
任
重
事
繁
就
職
以
來
毫
無
建
白
實
無
以
副
我
僑
胞 

之
期
望
每
自
思
維
輒
增
慚
愧
與
其
濫
竽
充
數
曷
若
退
職
讓
賢
且 

弟
等
近
日
公
私
蜻
集
實
難
兼
顧
故
特
向
貴
會
提
出
蹄
去
本
兼
各 

職
請
另
委
幹
員
接
充
以
重
公
務
爲
荷
此
致
雲
高
華
毋
華
僑
拒
日 

救
國
會
執
行
委
員
會
一
等
語
以
後
該
會
所
有
一
切
事
務
槪
與
弟 

等
無
涉
特
此
聲
明
俾
衆
週
知

李
給
珉 

關
祟
頴 
李
照
研 
李
仍 
朱
參 
張
炳
堅
關
崇
爵 

林
立
寛 
譚
冠
三 

馬
宗
揚 
黃
均
强 
趙
邦
立 
葉
求
錦 

陳
日
進 
林
福
田 
羅
景
鎏
， 
馬
敗
瑞 
馬
福
崇 
馬
心
喜 

侯
民
一 

陳
辯
惑 
曾
雲
峯 
李
南 
東
莞
李
福 
雷
學
溢 

吳
經
楫 
廖
伯
良 
關 
長 
關 
琛 
陳
宜
顯 
蔡
英
煦 

林
普
慶 
張
椿
杰 
宋
良
弼 
林
翰
元 
梁
煥
南 
黄
樹
鄭 

李
日
如 
趙
屛
珊 
趙
里
鵬 
高
明
德 
葉
求
欽 
趙
榮
燦 

關
若
愚 
余
康
文 
黃
生
元 
胡
峯
卓 
蔣
安
緊 
，蘇 
沃 

高
耀
亞 
李
覺
世 
林
逸
如 
葉
求
茂 
棄
求
鐸 
朱
廣
煒 

朱
長
成 
葉
求
鈞 
林
立
棠 
林
西
屛 
吳
季
謙 
李
萼
生 

中
華
民
國
廿
二
年
四
月
廿
六
日
，

▲
金
礦
股
票

▲
銀礦股票

價
錢
日
日
增
漲
早
日
投
資
可
僅
厚
利
欲
知
其
詳
細
消
息
者 

請
詢
小
號

電
話Seym

our  8624

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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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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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數
萬
旅
外
華
僑
二
將
絕
跡
墨
境
矣
。若
然
則
一 

滝
此
每
年
之
收
入
華
僑
現
整
。减
却
千
餘
萬
元
一 

卷

。

若
云
云
"
。皆
記
者
自
難
僑
中
詳
細
詢
査
得
來 

。、細
想
我
國
之
與
墨
西
哥
。
邦
交
素
睡
。
偷
政 

府
稍
有
眷
念
華
僑
之
意
。..應
如
何
盡
力
保
護
也 

。國
內
之
團
體
。。應
如
何
代
旅
墨
華
僑
向
政
府 

一
呼
籲"
冀
其
稍
念
幸
僑
。。向
墨
政
府
提
出
嚴
重 

一
抗
儀
。或
歌
之
於
國
際
。。雖
未
必
能
散
排
華
党 

之
野
心
。
然
或
可
稍
减
其
賊
性
也
：
豈
知
党
國
一 

固
日
事
內
爭
。、外
交
部
則
忙
於
飛
機
與
火
車
之 

一
跋
涉
。
各
團
體«
 款
則
知
向
華
僑
。。而
革
僑
有 

一
難
則
充
耳
若
不
聞
焉
、
對
墨
國
華
僑
如
此
。。他 

日
繼
墨
國
祇
起
排
華
者
。。仍
恐
中
南
美
及
西
印 

丁
度
羣
島
尙
有
可
能
性
也
。。哀
我
華
僑
。
同
是
東 

亜
黃
人
。。何
倭
奴
則
不
受
排
於
墨
。。而
獨
排
我 

華
人
乎;
蓋
倭
奴
有
戰
艦
也
。、外
交
官
能
盡
責 

也
：
倭
政
府
視
旅
外
僑
民
自
重
、。而
我
國
政
府 

漠
係
民
也
輕
。。南
京
僑
務
委
員
會
之
設
一
吾
不 

.知
其
所
辦
何
事•
。記
者
昌
願
歸
國
難
齎
。、集
合 

起
來
：
向
南
京
政
府
算
帳
。，要
求
其
設
法
安
置 

。。要
求
其
向
墨
政
府
索
賠
償
也
。
此
是
應
有
之 

事
。、想
難
偽
中
不
乏
人
才
：
其
亦
有
此
膽
氣
乎 

。。果
有
此
胆
氣
、。吾
知
表
同
情
於
難
僑
者
必
不 

鮮
也
。。及
今
能
向
墨
政
府
嚴
重
交
涉
。。尙
或
可 

保
存
旅
量
其
他
各
省
之
華
僑
。。否
則
勢
必
繼
續

協
約
國
、與
聯
會
、誓不承 

認
中
倭
議
和
各
條
件
。。 

。
十
九
晩
日
賊
數
隻
。。在天 

津
督
率
漢
奸
石
友
三
所
招 

之
便
衣
隊
起
暴
動
。。由海 

光
寺
出
動
、譽
區
，夜
半 

時
鎗
聲
卜
卜C
居
民
惶
恐 

後
華
警
與
保
安
隊
出
動
格 

鬥
捕
獲
大
批
暴
徒
秩 

序
始
復
。。

今
晨
七
点
鐘
上
海
訪
員
專
電
云
 

0
我
軍
業
已
向
北
京
與
天
津 

以
南
退
却;

0
昨
夕
日
宼
入
據
通
州
。。以 

便
進
迫
北
京
； 

0
近
頃
何
應
欽
、黃
郛
、在北 

京
與
各
將
領
磋
商
和
戰
事 

宜
‘。宋哲
元
與
徐
庭
瑤
兩 

人
主
張
謂
如
賊
卒
進
犯
北 

京
；我
軍
妳
須
與
之
戰
。 

黃
郛
謂
須
忍
耐
以
候
和
議 

進
行
。。

0

議
和
事
已
成
僵
局
。。黃郛 

未
與
賊
方
當
道
接
洽
。。 

0
日
賊
要
求
我
方
負
責
之
軍 

事
領
袖
出
而
鮮
决
東
三
省

而
排
矣
。幸
勿
忽
茲
。 

3

會

(
完
)

.今
晨
七
黠
鐘
接
香
港 

16 員
來
電 

善
線
各
軍
。。奉
次
退
。 

十
九
號
晩
已
棄
北
路
之
密 

一雲。碱
乘
勢
逼
懷
柔
。。現 

華
軍
守
順
平
；中
路
之
薊 

縣
、三
河
、亦
失
。。日
賊
仍 

節
節1

。。南
路
之
蘆
台 

紫
故
棄
。。
北
路
之
張 

家
口
復
危
急
。。獸
卒
再
到 

浩
濱
。。北
京
亦
危
在
旦
夕 

0

各
報
登
載
。所
謂
西
南
政 

委
會
，。通
電
宣
傳
蔣
介
石 

賣
國
。。與
賊
訂
立
數
條
密

問
題
。兼
於
未
停
戰
之
前 

雙
方
宜
正
式
議
和
。。我

。 。方
刻
未
接
納
賊
之
要
求
。。 

0

日
前
翁
照
垣
將
軍
親
率
部 

隊
在
豐
潤
與
賊
劇
戰
。。致 

胸
部
負
傷
。。

重

要

电

相

 

•
粤
軍
北
上
救
京
津

▲
粤
軍
已
抵
湖
南
省
宜
章
縣
 

南
京
廿
日
電
•
。傳
聞
華
北
當
道
雖
欲
將
北
京
與
 

天
津
降
於
倭
獸
、但
廣
東
軍
隊
刻
已
北
上
以
便
 

救
援
 

W*津

；
此
帮
軍
跋
中
有
第
拾
九
路
 
鐵
軍
〕 

數
團
在
其
間
：
該
第
拾
九
路
軍
乃
於
去
年
守
上
 

海
以
禦
倭
獸
者
。-
此
帮
廣
東
軍
厥
已
抵
湖
南
省
 

宜
章
縣
。
一此
次
廣
東
軍
隊
取
道
湖
南
北
上
。。已
 

先
得
湖
南
省
府
主
席
何
鍵
之
許
可
，
沿
途
由
何
 

鍵
派
員
招
待
之
。。俾
利
進
行
云
。、 

•
中
倭
秘
密
諭
商
條
件
說 

^L^cn

重
。。據
南
方
所
傳
中
係
富
道
已
與

約
。「二
承
認
僞
滿
洲
國

。

制
止
義
勇
軍
活
動
。。劃長 

城
爲
界
限
。二、劃黃河以 

北
爲
中
立
區
。。不得駐華 

兵
。三
、中
倭
親
善
。禁
排 

仇
貨 
、倭
給
財
械
與
黨 

府
。。使統 
一 中
國
」，欲激

人
反
蔣
。。又
所
謂 
南

政
委
會
：謂
蔣
實
行
賣 

^
:
^
!
美
、英
、及
九 ■

纟

精夢諸 
神洩虚 
不遺百 
足精損


